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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本公司擴大舉辦25周年慶「愛心慈善園遊會暨登山健行活動」，為展現本公司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發揮公益精神，特別邀請主管機關、證券周邊單位、證券商、票券商等近2,000人，一起共襄

盛舉，當天義賣與捐贈金額達新臺幣338萬元。丁董事長表示本公司已經成長為肩負更多責任義

務的青壯年，因此除感謝同仁的辛勞，更勉勵大家未來繼續為證券市場努力。

10.30-31

韓國集保公司董事長Mr. Jaehoon Yoo率員來訪，就人民

幣計價商品相關業務進行交流並參訪股票博物館。

10.13-18

林總經理率員赴中國西安參加亞太地區集

保機構組織(ACG)第18屆年會。

11.1

本公司參與金融總會與新北市政府舉辦之「103年金融

服務關懷社會園遊會(新北場)」，於民眾互動區設攤參

展，宣導本公司集保APP及股票博物館等業務。

11.6

本公司舉辦「應用Open Data發展創新服務」研討會，邀請產官學界

專家與談，期能透過研討與經驗分享，就本公司未來經營的方向與

原則，開啟Open Data的新思維並提出資料應用的亮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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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討會內容摘要

本場次監理研討會於 2014年 10月 1日舉行，由 IOSCO 秘書長Mr. David 

Wright主 持， 並 邀 請Ms. Arunma Oteh (Director-General, SEC, Nigeria/

Chairman of the IOSCO Africa/ Middle-East Regional Committee); Mr. Gerard 

Rameix (President, AMF, France/Chairman IOSCO MMoU Monitoring Group) ; 

Mr. Greg Medcraft (Chairman, ASIC, Australia/Chairman of the IOSCO Board) 

;Mr. Leonardo Pereira (Chairman, CVM, Brazil) ; Ms. Mary Jo White (Chairperson, 

US SEC) 與談，分享執法現況及面臨之挑戰。本研討會主持人Mr. David Wright

首先說明最近國際監管機構朝向降低金融機構槓桿操作發展，如此將有機會擴

大資本市場長期融資的角色功能，所以首先我們需重拾 2008年金融危機後所

影響的投資者信心，透過傳送明確信息來加強執法能力，以一強而有力的制度

來確保市場遵循法律與相關規定，以達成保護投資者及維護資本市場的永續發

展。本論壇由主持人介紹各與談人，接著與談人分別就本議題發表意見，意見

內容摘要如下：

一、Mr. Leonardo Pereira (Chairman, CVM, Brazil) 

Mr. Leonardo Pereira表示：在拉美經濟危機之後，巴西資本市場的基

礎制度逐漸建構完成並達到國際標準。巴西在歷經資本改革後，外資持有

巴西上市公司市值比例達34%，很多已赴海外上市的企業紛紛轉回巴西本

國上市，市場信心逐漸恢復。巴西現行主要監理目標包括：確保交易所及

場外交易市場正常運作、防範公司經理人對股東進行詐騙違法行為、避免

任何形式的欺詐或操縱行為引發證券市場人為價格波動、確保投資大眾取

得發行公司所有相關信息、確保所有市場參與者進行公平交易行為、鼓勵

以儲蓄投資證券、促進巴西證券市場效率及擴大巴西發行公司資本化。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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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資本市場監理方向，基本上與國際市場同步，巴西金融業監督管理委員

會亦遵從 IOSCO監理原則進行監理。

二、Ms. Mary Jo White (Chairperson, US SEC)

（一）	背景說明

Ms. Mary Jo White表示：身為證券監管機構的一員，我們一致

認為強化證券法令的執行是保護投資者、維護投資信心、並確保市

場穩定的重要關鍵。而現今我們需要有足以擴及全球的警政資源並

能將違法者繩之以法的能力，且需能傳送強烈的威懾信息，以預防

可能的欺詐者犯案。面對這些挑戰需要大家的認同及強而有力的國

際合作。今天我將簡要討論美國證管會的執法程序，以及在全球其

他監管機構的援助下，我們是如何提高執法效率。

（二）	美國證管會執法程序 (SEC Enforcement)

Ms. Mary Jo White表示：維持穩健的執法程序始終是美國證管

會首要任務，美國證管會現在約有 1300位律師、會計師、及分析師

在執法部門工作，2013年針對證券不法案件共進行675件執法行動，

以及進行 34億美元罰款及追繳不法所得。除此之外，美國證管會更

專注於提供高品質案件處理模式，處理案件包括確保證券交易行為

公平性及遵循法規範之要求；投資顧問收取不公開費用及違背客戶

信任的行為；證券經紀商利用自動交易系統的故障而擾亂市場；以

財務報導攻擊發行人；對金融體系審計人員的攻擊；國際企業反對

海外貪腐法案；及各種涉及內線交易和欺詐發行案件。

美國證管會並以創新的方式擴大證券市場執法範疇，例如首次

指控違反市場准入規則之業者，要求業者為客戶提供進入市場前的

適當風險控管措施 (Case1)；警告投資比特幣 (Bitcoin)等虛擬貨幣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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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諸多風險 (Case2)；首次控訴個人誤導及阻撓投資顧問的法令遵循

主管 (Case3)；首次依據Dodd-Frank法案施行吹哨者反報復權利，

控訴一家把告密的員工降職或歧視的公司 (Case4)。相關案例說明如

下 :

Case1.違反市場准入規則

市場准入制度是保護市場的必要條件 ,鑒於在當今市場交易的

快速步伐，及相關控制失靈的巨大潛在影響，證券商對於市場安

全有序地運行，必須保持高標準的法規遵從，因此 2010年 11月 3

日美國證管會採行 15c3-5規則，要求證券經紀商將市場准入與其

風險控制相連結，以解決自動化及快速電子交易所產生的交易風

險。

2012年 8月 1日騎士資本集團 (Knight Capital Group, Inc.)，

因軟體出錯而使股市出現長達半小時的交易混亂，約 148家公司

股票被捲入這場事故中，股價迅速波動。美國證管會調查發現因

為沒有確實執行市場准入相關規定，造成數百萬的錯誤委託單，

騎士資本公司也未能充分檢討其內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

美國證管會於 2013年 10月 16日宣佈美洲騎士資本公司同意

就該公司擾亂市場的交易及違反市場准入制度，支付 1200萬美

元。這是繼 2010年通過 15 c 3-5規則，美國證管會的第一次針對

市場准入制度的執法行動。美國證管會指出騎士資本集團亦違反

200(g)及 203(b) Regulation SHO。美國證管會認為騎士資本違反

的市場准入制度如下：

●在其提出委託單之前，沒有立即的適當控制 (such as a control 

to compare orders leaving the router with those entered)

●依賴財務風險控制並不能防止委託單總數超過企業資本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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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值。

●沒有將當日收到的執行委託單相關帳戶資訊，連結到該公司

整體財務曝險的相關自動控制。

●針對部署代碼 (code deployment)及證券路由器 (equity order 

router)的測試，沒有適當的控制程序。

●沒有充足的控制及書面程序來指導員工回應重大技術和法規

遵從性的事件。

●就市場准入部分，沒有充分審查其業務活動，以確保其風險

管理措施和監管程序的整體有效性。它的評估主要集中在彙

編現有控管項目的清單及確保他們如預期般地運作，而不是

著眼於其自動化路由器可能會發生故障的風險。

●沒有足夠的書面敘述它的風險管理控制措施。

●沒有在其 2012年CEO certification中認證該公司「風險管理

措施及監管程序」遵循准入的相關規定。

Case2.比特幣(Bitcoin)與 龐氏騙局(Ponzi Schemes)

美國證管會 2013年 7月 23日控告Mr. Trendon T. Shavers和

他的公司涉及採用比特幣 (Bitcoin)以龐氏騙局及欺詐投資者。美

國證管會指控 Trendon T. Shavers是比特幣儲蓄和信託 (BTCST)

的創始人和經營者，其使用綽號 " Pirate "和 "pirateat40"，透過

網際網路提供及出售比特幣計價的投資。比特幣是一種虛擬貨

幣，可在線上交易傳統貨幣 (如美元 )，或用來線上購買商品或服

務，Shavers 在 2011年 9月至 2012年 9月間，從BTCST募集至少

700,000比特幣。2013年 7月時，700,000比特幣價值超過 6000萬

美元。證管會指出Shavers向投資者承諾，在BTCST的比特幣市

場套利活動中，每週利率可達到 7%。實際上，Shavers僅是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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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的資金轉給之前允諾過的舊投資人，以支付利息及短期回

報，以製造賺錢的假像進而騙取更多的投資，此類詐騙行為稱為

龐氏騙局 (Ponzi Schemes)。

根據SEC complaint filed，Shavers透過網際網路向康乃狄

克州、夏威夷、伊利諾州、路易斯安那州、麻薩諸塞州、北卡羅

來納州 、賓州等銷售BTCST投資商品。美國證管會指控Shavers

和BTCST,提供及銷售投資，違反證券法反欺詐和登記的規定，

特別是Securities Act of 1933 Sections 5(a), 5(c) and 17(a), Section 

10(b)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Exchange Act Rule 

10b-5。美國證管會建議投資者提防那些承諾高回報率低投資風險

的投資機會，尤其小心透過網際網路與沒有登記註冊的銷售員進

行交易與投資。

Case3.誤導法令遵循主管相關調查

美國證管會於 2013年 8月 27日，處罰一位於科羅拉多州投資

顧問公司的投資經理人，偽造文書誤導該公司首席法令遵循主管

並隱匿其個人交易。依據美國證管調查，Carl Johns沒有依美國的

聯邦證券法及Boulder投資顧問公司 (BIA)的道德規範，2006年

到 2010年間，未能遵守義務，沒有預先闡明或報告其個人帳戶內

640筆證券交易，其中包括至少 91筆交易係該公司所管理的基金

所持有的證券。依據該公司的道德規範，是限制渠等證券的買入

或賣出交易。

Johns透過變造券商報表 (brokerage statements), 交易確認

(trade confirmations)、及其他提交給BIA季度及年度交易報告的

相關附件，隱藏相關交易。Johns後來試圖透過創造一自稱是交易

前批准的虛假文件以隱瞞自己的不當行為，並在其首席法令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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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調查他的不正當交易時，試圖誤導其調查。

證管會首次根據 38a-1(c) of the Investment Company Act之

規定進行指控誤導及阻撓法令遵循主管。為解決證管會的指控，

Johns同意支付超過 35萬美元罰款 (包括支付非法所得 231,169美

元、判決前利息 23,889美元、及 10萬美元罰款 )，以及禁止從事

證券相關業務五年。

Case4.對吹哨人進行報復

美國證管會2014年6月16日控告一家總部設在紐約州的對沖

基金顧問公司從事禁止交易，然後對向證管會報告相關違規交易

活動的員工進行報復行為，這是證管會第一次行使反報復執法行

動。證管會還指控該公司的老闆造成不當的交易。

根據證管會的指控，Ms. Weir擁有的Paradigm 對沖基金顧

問公司，與她所擁有的證券商C.L. King & Associates，進行其

客戶PCM Partners L.P. II對沖基金公司的交易，這項自營商交易 

(principal transaction)已構成顧問公司與其客戶之間的利益衝突，

因為，顧問公司必須揭露他們參與雙邊之買賣交易，同時必須取

得對沖基金的同意。Paradigm 資本管理公司未能提供有效的書面

揭露資訊予對沖基金，且在完成交易前亦沒有得到對沖基金的同

意。

2011年Dodd-Frank Act第 922條增訂 1934年證券交易法第

21F條，授權證管會獎勵舉發證券市場不法行為之吹哨人。證管

會發現Paradigm得知該公司首席交易員向證管會報告公司潛在

的不當行為後，該公司進行一系列的報復行動，最後導致該名首

席交易員辭職。Paradigm 資本管理公司及業者Ms. Candace King 

Weir同意支付 220萬美元罰款。此外，美國證管會調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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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gm從 2009 年到 2011年，至少從事 83 筆策略交易，以減少

該公司的對沖基金投資者稅務負擔。

針對非法所得及民事處罰歸入權，美國證管會採行特殊且強

硬措施來保護投資者，如為阻止證券業者違法，針對已違反欺詐

行為且仍擔任上市公司主管或董事者採行禁止令、及禁止律師或

會計師等專業人士執業，這些都是我們越來越常使用的前瞻性補

救措施，阻止不法證券業者再犯，並對市場發出強而有力訊息，

公告周知所有市場參與者。此外，我們也採用凍結資產 (Asset 

freezes)及暫停交易 (Trading suspensions)，特別針對微市值詐欺

(Microcap fraud)及內線交易 (Insider trading)，設法終止他們的欺

詐行為，並防止欺詐犯動用他們的不義之財。Ms. Mary Jo White

表示：我們會不斷的改進執法程序，擴大執法程序的涵蓋範圍、

問責制及威懾的效力。

（三）	強化執法程序 (Enhancements to the Enforcement Program)

Ms. Mary Jo White表示：自從2013年4月擔任美國證管會主席

後，就針對特定類型不當行為，成立新工作小組，並改進不法行為

案件解決方案，及推出新的吹哨者方案。

1. 成立新工作小組(Task Forces)

(1) 財務報告及審計工作小組

為加強打擊會計欺詐，美國證管會在 2013年 6月建立財

務報告及審計工作小組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Audit Task 

Force)。精確、誠實、可靠的財務報告是市場誠信及投資者保

護的核心，也是執法的重要領域之一。財務報告及審計工作

小組利用新的財務報告數據來源，以及創新的分析工具，快

速鑑別值得進一步調查的財務報表及相關揭露。雖然工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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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只設立一年多，但由於採用新方法，並積極聚焦於財務報

告及審計，整體而言初具成效。在過去一年，我們看到已提

報的金融欺詐案件及發行人揭露案件數量顯著提升，發行公

司及審計師已清楚意識到證管會已開始密切關注他們的財務

報告及審計品質。

(2) 微市值詐欺工作小組

美國證管會並針對股票市值較小且不需定期向證管會

陳報資料或投資人不易取得財務報告之相關類型公司的操

縱行為，以及「拉高出貨」（Pump and Dump）之類型操縱

行為，成立微市值詐欺工作小組（Microcap Fraud Working 

Group），主動出擊並儘速停止不當交易行為，以限制違法者

從中獲利。

越來越多的網路社群媒體被用來進行這類微市值詐欺

案，詐騙者以我們不太熟悉的方式詐騙投資人，所以我們的

工作小組相當主動積極地掌握情況，現已逐漸可在詐騙者賣

出股票之前就可以暫停交易方式，即早停止渠等不當交易行

為，並限制違法者在被抓到前從中獲利。由於這些詐騙是全

球性的，我們需要互相幫助以防範這類詐騙行為在全球市場

橫行。

(3) 工作小組跨國合作

工作小組因個案所需，常常需要與國際監理機關密切合

作，國際合作一向給我們非常重要的援助。例如，我們曾經

追蹤過巴哈馬群島的一家涉及美國公開上市公司「拉高倒貨」

（Pump and Dump）操縱行為的公司，我們廣泛的與巴哈馬及

加拿大共同合作，取得反映股票真實所有權的證據，並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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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能在加拿大對該公司及其股票促銷集團進行起訴。

美國證管會曾指控股票推銷網站，利用電子郵件發送給

70萬人來吹捧股票，並以欺騙方式拉抬價格，這些電子郵件

造成股價及成交量大幅走高，隨後股票推銷者賣出他們的隱

密持股，總共詐取超過 190萬美元不義之財。這個案例就真

的運用到 IOSCO跨國監理備忘錄 (MMoU)的合作模式蒐集相

關證據，因為這是一個證據、犯罪者、行動分佈在世界各地

的案例，犯罪者住在洛杉磯，但同時也是加拿大公民，他並

持有黎巴嫩、尼維斯和瓜地馬拉的護照，他透過銀行和券商

在瑞士上市，並在塞舌爾 (Seychelles)及瓜地馬拉 (Guatemala)

註冊的公司。

2. 公開承認(Admissions)

Ms. Mary Jo White表示：其擔任主席的另一項改革就是強化

美國證券市場的執法程序，修改證管會長期以來的既不承認也不

否認指控和解協議 (No admit-no deny settlement protocol)。現在，

我們針對某些不法行為的類型，我們需要更多的公眾問責 (Public 

Accountability)，公開承認其不法行為。這些案件往往會造成很

多投資者蒙受損失，讓市場暴露於重大風險之中，並會防礙我們

的調查。當那些不法行為嚴重威脅到投資者或市場安全且認定有

罪時，將有必要提高對渠等案件的威懾效果。因此我們進行調整

我們的執法控管守則 (Enforcement Protocol)，以提高影響力，及

加強執法程序相關訊息。在第一個案例認定有罪之後，的確帶來

很大的公眾問責 (Public accountability)，沒有什麼能比得上一個

公司或企業高階主管違反了證券交易法而能公開承認自己有罪。

可以確認的是，就美國證管會的執法程序及美國資本市場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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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有效的提升了投資者的信心。公開認罪可以讓想違反證券法

規的人，產生強而有力的威懾效果，並可對於想犯罪的人產生明

確警告作用。

3. 吹哨者(Whistleblowers)

除了我們的執法程序外，第三個成功項目是新的舉報程序，

這也是「華爾街改革及消費者保護法案」（Dodd-Frank Act）的產

物。2010年 7月 21日美國總統簽署「華爾街改革及消費者保護

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後，授權證管會獎勵舉發證券市場不法行為之吹哨者，以採

取有效行動。目前當經濟制裁超過 100萬美元時，檢舉人就有機

會得到最終罰款 10％ -30％的獎勵款項。近年來，平均每年證管

會收到超過 3000則來自吹哨者的檢舉，這些吹哨者所提供證據價

值非常正面。

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們看到這一創舉具有相當影響力，舉例

來說，過去的一個月裡，我們頒發規模最大的一次獎金，總計頒

發超過 3,000萬美元給提供重要原始資訊並已成功完成執法程序

案件的舉報人。我們相信，這些獎項將鼓勵更多的爆料者提供資

訊給證管會舉報不當行為，幫助我們的執法團隊把違法者繩之以

法，這當然也包括那些住在美國以外的舉報人。

 (四 )	國際合作(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在當前全球市場當中，詐騙和其他不法行為通常是以跨國方式

進行，因此需要我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進行無縫合作。尤其美國證

管會的調查及執法行動往往涉及世界各地不同國家的證人和證據，

面對此一事實，如果我們要繼續成功地進行這些調查並起訴違法者

的罪行，廣泛且有效運用 IOSCO MMoU以及雙邊協議，將會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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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事實上在過去ㄧ年中，美國證管會有超過 900宗個案係向國際

間請求援助，也因為如此，我們許多個案能夠取得關鍵證據而起

訴違法者。在最近一次反海外腐敗法的個案FCPA，證管會就從德

國檢察官獲得銀行及其他公司相關記錄等有價值的證據。同時在

另一個案，我們亦獲得澳大利亞，根西島 (Guernsey)，列支敦士登

(Liechtenstein)、挪威、加拿大、瑞士、及英國監管機構的大力協助。

在 2014年，美國證管會也回應超過 500個來自國際合作夥伴的請

求，且大部分係基於MMoU的合作基礎上所提出的請求。所以我們

堅定地承諾，繼續成為各位在證券執法上強有力的合作夥伴，因為

證券欺詐是全球性的，我們的努力成效也將是全球性的。

(五 )	 結論

當我們調查的全球執法現況，發現我們的共同努力非常成功。

為了迎接挑戰，無論是在美國或在全球各地，我們必須保持警惕，

共同打擊欺詐和其他不當行為。我們必須繼續透過MMoU的雙邊協

議一起工作，我們必須不斷評估這些推陳出新的工具，在瞬息萬變

的世界中確保它們的有效性。我們要讓市場禿鷹和市場操縱者知道

無所遁形，讓投資者信任我們。

三、Mr. Greg Medcraft (Chairman, ASIC, Australia/Chairman 

of the IOSCO Board)

Grag Medcraft表示：市場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投資人有信心，故管理

者應向投資人保證，若市場有問題，投資人肯定會受到保護。此外，就保

護投資人信心而言，當事情發生，管理者要迅速且果決的應對。在澳洲，

此做法步驟為「偵測、了解、與應對」。偵測是用市場情報來偵測不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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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後再採取行動。針對高風險的市場，需注意潛在的風險，因此監

督是很重要的。澳洲也有「守門員」機制，若發現不法行為，會進行秉報。

更重要的是利用數據 (data gather and matching)收集與比對，再找出不正

常的趨勢。

打擊犯罪的兩大要素 : (1)犯罪者擔心被偵測，故要建立偵測機制；(2)

一但被偵測，犯罪者需要被嚴重的處罰。前兩年他們處理了兩百件多件案

件，也行使權力，禁止某些人在金融服務與信貸市場活動。去年，有幾百

人從金融市場被剔除。如此的執法，可警示其他人不得犯法，若犯法，就

必須坐牢。此外，為了使投資人安心，每半年會公布管理的狀況與執法的

方式。更重要的是，當國際犯罪發生，管理者必須向投資人保證，他們有

能力進行快速且有效率的反應並加以制裁。

四、Ms. Arunma Oteh (Director-General, SEC, Nigeria/Chairman 

of the IOSCO Africa/ Middle-East Regional Committee)

Arunma Oteh 提到四點原則：第一：強而有力的執法系統 (Enforcement 

Regime)是給投資人信心的關鍵；第二：遲來的正義就是被拒絕的正

義，故執法須有時效性；第三：執法是大眾最後的希望；第四：讓大家

領悟到犯法的代價大到唯一能做的就是守法。另外，制定客訴管理架構 

(Complaint Management Framework)及強化調查，可讓NCC Nigeria的執

法系統更加健全。就執法而言，國內與國際的合作有同等的重要性。

五、Mr. Gerard Rameix (President, AMF, France/Chairman 

IOSCO MMoU Monitoring Group)

Gerard Rameix 說明，管理者須強化司法執行的成效。在全球化且各

國都密切相關的時代，管理者的跨國合作是非常必要的。同時，國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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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享與公開，持續在增加當中，此點也對管理效能有很大的助益。因為

各國市場的法律傳統不同，各國對市場、犯罪、實踐的定義也不一，故必

須緊密合作，加強管理者的功能，做出最好的裁決。目前我們在國際管理

的層面向上，已有相當的進展。

參、研習心得

現行各國在制定監理規範仍然是依據其國內市場實際狀況及法令架構進行

規劃，發展出屬於其市場特色的機制，再透過與他國分享監理經驗，進而修正

監管規範，並進行必要的跨國合作以打擊罪犯。David Wright 總結此研討會時

亦表示，各國仍須提升管理效率及對市場的反應；促進各國不同管轄權、警察、

法務系統的合作；加強科技與數據運算箝制犯罪；採用媒體與傳播等方法宣導

跨國執法合作赫阻違法者；並且鼓勵吹哨者舉報，這些好處可帶來激勵的效果，

進一步促進跨國間的監理合作。

目前在 IOSCO會員當中，有超過 103個國家已簽署MMoU，對於提升各

國跨境監理調查的合作具有實質的幫助。未來隨著跨境金融活動的增加，除了

可讓大眾更瞭解各國主管機關具備執法跨境合作的能力，且可讓大眾瞭解各國

主管機關均通力合作遏止跨境不法交易，讓其無法利用跨境方式不當得利。同

時，各國主管機關亦可充分運用 IOSCO MMoU的合作管道，相互協助調查，迅

速有效提供犯罪證據，方可有效抑止跨國犯罪的發生頻率。未來如何有效提升

IOSCO MMoU之合作效率，讓每一會員國均得以相互協助，且迅速有效地提供

相關證據，將是未來在證券執法時的關鍵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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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

日期 參加人員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10/01 林琬琪等36人 管理部 (內部訓練 ) 領導統御與部屬培育指導—第一梯

10/02 秦副理嗣悌等30人 管理部 (內部訓練 ) 個資事件通報訓練與演練—第1梯次

10/02 呂岱芬等18人 管理部 (內部訓練 ) 個資事件通報訓練與演練—第2梯次

10/03 陳俊宏等3人 管理部 (外部訓練 ) 雲端時代下網路服務及CloudDataCenter投資商機

10/07 何總稽核潔敏等2人 管理部 (外部訓練 ) C系列高階決策主管論壇—金融業風險治理與監管機制運作

10/08 陳建良等46人 管理部 (內部訓練 ) 網路拍賣 -架站、金流相關實務介紹

10/09 林懿玲等44人 管理部 (內部訓練 ) 臺灣保險業之現況與展望

10/13 許渺沙等35人 管理部 (內部訓練 ) 「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實務新近發展」課程

10/13 張容芳 管理部 (外部訓練 ) 2014重大勞動議題座談會

10/15 范惠緣等40人 管理部 (內部訓練 ) 領導統御與部屬培育指導—第二梯

10/17 蔡宗穎等2人 管理部 (外部訓練 ) 「強化台灣金融業競爭力」研討會

10/22 林正芬等85人 管理部 (內部訓練 ) 從滬港通談台日通

10/27 蔡宗穎 管理部 (外部訓練 ) 從國家資本主義與主權基金趨勢看台灣金融新戰略

10/28~30 詹昆瑾 管理部 (外部訓練 ) 「ETF期貨暨其他期貨商品交易策略與實務」課程

10/29 李南和等2人 管理部 (外部訓練 ) 臺灣ETF投資論壇

10/29 周儒等53人 管理部 (內部訓練 ) 數位時代博物館經營模式探討—以故宮為例

10/29 黃柏紘等88人 管理部 (內部訓練 ) 跨國交易所併購對新創產業國際化之影響

11/03 蔡淑靜等26人 管理部 (內部訓練 ) 稽核人員如何成為企業診斷高手研習班

11/06 黃素惇 管理部 (外部訓練 ) 2014年第10屆亞太新興市場論壇

11/06 陳少燕等3人 管理部 (外部訓練 ) 「寒冬送暖—來自陳資政沖之關懷」公益活動

11/10 江靜文等20人 管理部 (內部訓練 ) 國際標準趨勢及驗證稽核實務研習班

11/12 蕭國財等51人 管理部 (內部訓練 ) 觀光休閒導覽

11/14 黃正中 管理部 (外部訓練 ) 「槓桿反向及期貨ETF國際發展現況介紹」專題演講

11/18 高逸潔等24人 管理部 (內部訓練 ) 「電子投票在美國及國際市場之最新發展趨勢」專題演講

11/18 蔡素貞等74人 管理部 (內部訓練 ) 防毒與防害最新趨勢

11/20~21 趙光隆 管理部 (外部訓練 ) 股務作業最新相關規範暨實務作業研習班

11/26 詹勳偉等29人 管理部 (內部訓練 ) 「天秤世界—全球金融失衡」專題演講

11/27 蔡佳菁等2人 管理部 (外部訓練 ) 「法令遵循實務國際發展新趨勢」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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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 本公司派員至紐約參加 IBM Think Forum 論壇。

10/7
本公司邀請專兼營債票券自營商、清算交割銀行及代理清算銀行等參加人，辦理 1 場「外幣債票券

DVP 業務暨資訊規格說明會」，共計 87 人出席。

10/8 本公司與櫃買中心及 Clearstream 共同舉辦 1 場「國際債券業務宣導說明會」，共計 102 人出席。

10/13-18 林總經理率員赴中國西安參加亞太地區集保機構組織 (ACG) 第 18 屆年會。

10/14、17
本公司邀請股務協會、股務自辦及代辦機構舉辦 2 場「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股東名冊與證券所有人名

冊光碟資料改採電子傳輸作業交流說明會」，共計 131 人參加。

10/14-28 假北、中、南等地舉辦 9 場「集保業務說明會」，共計 1,436 人參加。

10/15-16
「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TPIPAS）驗證機構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至本公司進行期中查核，

順利完成且未發現不符合事項。

10/15-20 本公司派員至中國北京參加跨境人民幣業務及人民幣清算專題交流會議。

10/27、28、30
本公司邀請保管銀行、股務自辦及代辦機構等單位，舉辦 3 場「跨國投票直通處理 STP 作業說明暨

市場測試作業」說明會，共計 172 人參加。

10/28 司法官訓練所一行共 8 人至本公司參訪，聽取證券市場結算交割制度簡報並參觀股票博物館。

10/29-11/2 本公司派員至印尼參加第 11 屆 Asia-Oceania Central Counterparty 會議。

10/30-31
韓國集保公司董事長 Mr. Jaehoon Yoo 率員來訪，就人民幣計價商品相關業務進行交流並參訪股票博

物館。

11/1
本公司參與金融總會與新北市政府舉辦之「103 年金融服務關懷社會園遊會 ( 新北場 )」，於民眾互動

區設攤參展，宣導本公司集保 APP 及股票博物館等業務。

11/2
本公司擴大舉辦 25 周年慶「愛心慈善園遊會暨登山健行活動」，為展現本公司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發揮公益精神，特別邀請主管機關、證券周邊單位、證券商、票券商等近 2,000 人，一起共襄盛舉，

當天義賣與捐贈金額達新臺幣 338 萬元。

11/3、18、27 假北、中、南等地舉辦 3 場次「證券商集保業務 ( 新進 ) 人員說明會」，共計 38 人參加。

11/5 Clearstream 基金業務主管 Mr. Philippe Seyll 率員來訪，拜會林總經理並進行業務交流。

11/5 越南胡志明交易所總經理 Ms. Phan Thi Tuong Tam 率員來訪，就認購 ( 售 ) 權證業務進行業務交流。

11/6 本公司舉辦「應用 Open Data 發展創新服務」研討會，邀請產官學界專家與談，期能透過研討與經

驗分享，就本公司未來經營的方向與原則，開啟 Open Data 的新思維並提出資料應用的亮點服務。

11/10 Clearstream 執行董事 Mr. Philip Brown 率員來訪，拜會林總經理並進行業務交流。

11/12
本公司邀請股務協會、股務自辦及代辦機構等單位，舉辦 1 場「推動私募有價證券全面無實體發行說

明會」，共計 40 人參加。

11/15-21 本公司派員至澳洲參加顧能公司 Gartner Symposium/ITxpo 2014 論壇。

11/18-19 印尼交易所、結算所、集保公司派員至本公司參訪，進行業務交流並參觀股票博物館。

11/20-21 本公司協助主管機關辦理第 10 屆臺北公司治理論壇，統籌相關會務工作。

11/21 蒙古金管會及興櫃市場交易所派員至本公司參訪，拜會林總經理並進行業務交流。

11/24 美國 BBH 派員至本公司參訪，進行業務交流。

11/25-28 本公司派員至新加坡參加人民幣離岸研討會，並擔任「人民幣跨境結算」場次之講師。

11/26-27
驗證機構英國標準協會 BSI 至本公司進行資通安全管理 ISO 27001 新版查核，順利完成且查核結果無

任何缺失事項。

11/26-27 邀集各發行公司股務業務人員舉辦本年度第 4 梯次股務業務人員教育訓練，共計 88 人參加。

11/27 本公司邀請總代理人舉辦 1 場「境外基金申報公告平台作業說明會」，共計 70 人參加。

11/28 美國 JP Morgan 派員至本公司參訪，進行業務交流。

重要紀事



集保結算所雙月刊

41
集保結算所雙月刊

41

統計資訊

為愛惜地球資源、響應環保，「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個別股票異動月分析表－上市證券、上櫃證券、

興櫃股票」、「可轉換公司債月分析表」、「認購售權證月分析表」等資料，投資人可逕自本公司

官方網站之「統計資訊」(www.tdcc.com.tw) 查詢相關資料。

表一	 集中保管帳戶異動統計表

	      集中保管帳戶累計開戶數

表二之一	 集中保管有價證券業務概況表

	      集中保管有價證券總保管股數

表二之二	 集中保管有價證券保管統計表

	      集中保管有價證券無實體佔總保管股數比例

表三	 集中保管債券收付統計表

表四	 集中保管有價證券帳簿劃撥統計表

表五	 帳簿劃撥配發新股統計表

	      帳簿劃撥配發新股 戶次

	      帳簿劃撥配發新股 股數

表六	 集中保管有價證券帳簿劃撥設質交付統計表

表七	 境外基金交易平台業務量統計表

	      境外基金交易平台申購統計

表八	 票券保管結算交割統計表

	      票券保管結算交割統計 - 初級市場發行量

	      票券保管結算交割統計 - 次級市場交易量






























































